Mediation 居中和解 按字面意思，那是指在兩方之間作調解，使相遇，或使復和的行動。在基督教思想中，那是指基督致力於神人之間的復和（合法的），並且顯出靈體及人間作中保者的不濟（不合法的）。
作中保的原則，是世界各大宗教都有的，他們各有不同的功用與名稱，如祭司、巫師、郎中、求雨者，或交鬼的人。而兩方者，一方面固然是人，另一方面則是超自然的力量，如鬼或神，或自然的力量，如雨或風火雷電。需要居間調解的情形，多是人那方面冒犯了能力較高的另一方面；舊約就記載了不少居中和詼的事情及中保，例如列祖（創十八22～32）、摩西（出三10）、士師、先知、君王（如︰撒下六14～18），及利未的祭司。
基本上來說，我們有兩種居中和解的模式︰在人這方面有先知式的，那是由一個被選立的人向會眾宣告、啟示，及解釋神的旨意；在神這方面有祭司式的，人可以透過他來親近神，並與神和好。這兩種形式的居中和解，都在基督身上成就，祂並且為中保重新下了定義。
基督教信仰的中心，是耶穌基督中保的身分與工作。新約或直接或間接地，都稱耶穌基督是獨一的中保。保羅說︰「在神和人中間，只有一位中保（mesite{s）」（提前二5），祂也是新的和更美之約的中保（來八6，九15，十二24）。保羅間接地從基督的言行描寫祂為惟一的中保，是宇宙合一的力量（西一16～20）；祂不僅滿足了先知的職分，啟示、宣告與解釋神的旨意（參太十一27；約一18，十四6；徒二36，三13，四10；林後四6；啟十九13），也成就了祭司的工作，藉著自獻為祭，不斷的代禱與祝福，把罪人帶到神的面前，與祂復和（參路二十二19；約十七9；羅三24及下，五5及下，六23；林後五19；來一2，二17，七25，九14～15）。新約認為基督的中保工作有兩方面，積極的功能︰是救恩的媒介；固定的功能︰在祂自身上把人與神，天與地聯結起來；二者在基督教教義發展史中，都曾被提升到最重要的地位。
教父及經院學者（Schola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4,Name=Scholasticism}）*強調基督固定的中保工作，祂因為有神人這獨特的身分，以致祂能透過死、復活與被提升，進行居間調停的工作。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*則有點勉強地把基督中保的工作，放在祂完全的人性，此種人性使祂與聖潔的神和有罪的人都分別出來。更正教的改教家重新肯定，基督的工作是積極、救贖的中保工作；改革宗神學（Reforme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}）*則就基督的身分及工作，來解釋祂的三重職分，即先知、君王和祭司（參基督的職分，Offices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867,Name=Offices of Christ}*）。再者，為了對抗中世紀羅馬天主教那種祭司制度，改教家強調基督的中保工作是獨特（參基督的獨特性，Uniqueness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196,Name=Uniqueness of Christ}*）、惟一的，也是永遠有功效的；更正教後來還發展出一種思想，否認信徒中只有某些人是祭司，具有特別的權柄（在告解中）赦免罪惡，可以獻祭〔Sacrifi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37,Name=Sacrifice}*；指聖餐（Eucha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423,Name=Eucharist}）*〕，以及否認天上有種種可以代禱的居間者〔如馬利亞（Mary{\LinkToBook:TopicID=772,Name=Mary}）*及其他聖徒（Saints{\LinkToBook:TopicID=1038,Name=Saint}）*〕他們強調基督獻祭與代求是完美的，又是永遠有功效的；而基督作祭司的工作，已為信徒開了一條路，可以自己到神的面前禱告〔事奉（Ministry{\LinkToBook:TopicID=794,Name=Ministry}）*；信徒皆祭司（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{\LinkToBook:TopicID=956,Name=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}）*〕。
雖然在梵諦岡第二次會議（1962～5），羅馬天主教明文地重新肯定，基督是「惟一的中保」，但天主教徒仍然看某些蒙召的人為祭司，代表其他聖徒與基督一同合作而為中保；此外，他們亦稱馬利亞與基督一同作中保，或輔助祂的中保工作。所有這些教義，對更正教徒都是不能接受的，是不忠於聖經的教導，也是對基督全備的中保工作，附加了太多不必要的說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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